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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8 年 8 月 1 日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 

4.会议召集人：董事长 黄文俊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黄文俊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 

公司已于2018年 7月12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平台上发

布了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公告编号：2018-034），本次会议的具体内容详

见上述公告。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以

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6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9,698,26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 

1.议案内容：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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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将届满，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董事会提名黄文俊先生、许太明先生、蒋永祥先生、孙卫东先生、李文静女士、 

雷志天先生作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黄文俊先生、许太明先生、 

蒋永祥先生、孙卫东先生、李文静女士五人皆为第一届董事会成员。第二届董事

会任期自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如下： 

黄文俊，男，1963 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1998 年 6 月至 2015

年 7 月，曾任职上海锦惠复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2001 年至 2015 年 8 月，

曾任职上海远建管网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2005 年 3 月至 2015 年 4 月，曾任职

上海复洁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2013 年 10 月至 2015 年 7 月，曾任职上海青鹰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1 年 11 月至 2015 年 7 月，曾任职上海复洁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15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许太明，男，1973 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博士学历，高级

工程师，国家注册一级建造师。1998 年 9 月至 2015 年 7 月，曾任职上海锦惠复

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2011 年 11 月至 2015 年 7 月，曾任职上海复洁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蒋永祥，男，1969 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博士学历。1998

年至 2007 年，曾任职上海华虹集团发展部副部长、华虹计通副总经理、书记；

2007 年至 2009 年，曾任职上海张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合伙人；2010

年至今，任职上海邦明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5 年 8 月至今，任公

司董事。 

孙卫东，男，1968 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本科学历。2000

年 1 月至 2015 年 7 月，曾任职上海锦惠复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1

年 11 月至 2015 年 7 月，曾任职上海复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5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李文静，女，1979 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本科学历。2005

年至 2007 年，曾任职上海扬子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秘书；2007 年至

2009 年，曾任职上海鲁能中卡智能卡有限公司行政人事主管；2009 年至 2011

年，曾任职上海吉泰远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助理；2011 年 11 月至 2015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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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曾任职上海复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助理；2015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董

事、董事会秘书。 

雷志天，男，1982 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本科学历，中级

工程师。2011 年 11 月至 2015 年 5 月，曾任职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质量

管理部经理；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5 月曾任职复洁环境工程（苏州）有限公司

生产管理部经理；2016 年 6 月至今，任浙江复洁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文俊先生、许太明先生、蒋永祥先生、孙卫东先生、李文静女士、雷志天

先生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符合股转公司《关于

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和监管部门要求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9,698,264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

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存在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况。 

 

（二）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将届满，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监事会提名吴岩先生、余允军先生作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上述监事候选人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任期自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 

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如下： 

吴岩，男，1963 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大专学历，国家注

册二级建造师。2001 年 11 月至 2015 年 7 月，曾任职上海锦惠复洁环境工程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2011 年 11 月至 2015 年 7 月，曾任职上海复洁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2015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余允军，男，1968 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硕士学历。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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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2011 年，曾任职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经理，兼任该

集团三年行动计划协调办副主任，上海工业咨询公司、上海美通生物医药有限公

司和上海市工业区开发总公司金山公司董事；2011 年 9 月至 2014 年 11 月，曾

任职上海复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董事总经理；2014 年 12 月至今，

任上海惠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2015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吴岩先生、余允军先生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

单，符合股转公司《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要求，不

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要求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9,698,264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

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存在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况。 

 

（三）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议案 

1.议案内容： 

 

条文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四十二条 股东大会会议由董事会依法召

集，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

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

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

一名董事主持。 

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

集股东大会会议职责的，监事

会应当及时召集和主持；监事

会不召集和主持的，连续九十

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股东大会会议由董事会依法

召集，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

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

务的，由过半数的董事共同推

举一名董事主持。 

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

召集股东大会会议职责的，监

事会应当及时召集和主持；监

事会不召集和主持的，连续九

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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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

自行召集和主持。 

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

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第八十六条 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设董

事长一人。 

董事会由 6 名董事组成，设董

事长一人。 

第九十三条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权时，董事

长应当指定其他董事代行其职

权或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选

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权时，董事

长应当指定其他董事代行其

职权或由过半数的董事共同

推选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第九十八条 董事会会议应当由二分之一以

上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每一

董事享有一票表决权。董事会

做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

过半数通过。 

董事会会议应当由过半数的

董事出席方可举行。每一董事

享有一票表决权。董事会做出

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

数通过。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9,698,264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

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存在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况。 

 

（四）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议案 

1.议案内容： 

具体修改内容为： 

条文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二十三条 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

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

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召

集和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

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

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

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

召集和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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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

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 1名董事

召集和主持。 

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

过半数的董事共同推举 1名

董事召集和主持。 

第二十四条 董事会会议对会议通知中列明

的提案按顺序进行审议；如需

改变会议通知中列明的提案顺

序，应经半数以上与会董事同

意。 

董事会会议对会议通知中列

明的提案按顺序进行审议；如

需改变会议通知中列明的提

案顺序，应经过半数的与会董

事同意。 

第三十五条 1/2 以上的与会董事认为提案

不明确、不具体，或者因会议

材料不充分等其他事由导致其

无法对有关事项作出判断时，

会议主持人应当要求会议对该

提案进行暂缓表决。 

董事会应当对暂缓表决的提案

再次提交审议应满足的条件提

出明确要求。 

过半数的与会董事认为提案

不明确、不具体，或者因会议

材料不充分等其他事由导致

其无法对有关事项作出判断

时，会议主持人应当要求会议

对该提案进行暂缓表决。 

董事会应当对暂缓表决的提

案再次提交审议应满足的条

件提出明确要求。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9,698,264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

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存在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况。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郑刚、梁寓禹 

（三）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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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认为，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议案的程序，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1 日 

 

 

 


